第一部分 单位概况

1、 [bookmark: _Toc15377197][bookmark: _Toc15396600]主要职责
[bookmark: _GoBack]主要职责：贯彻执行党和国家及省、市有关城市园林绿化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和规定；负责拟定本市地方园林绿化相关的经济、技术和产业政策，并监督执行。会同城市规划部门编制城市绿地系统规划；负责编制绿地系统详细规划和城市规划区范围内生物多样性保护规划；制定本市园林绿化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年度计划，并监督实施。负责监督绿化规划的实施，管理城市规划区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绿地指标；负责城市规划区各类工程配套绿化建设的过程监督和管理。负责直属公园绿地、国有苗圃和游乐园的规划、建设与管理；负责城市雕塑的规划、评审、定点与管理。负责对临时占用绿地、移植砍伐城市树木、迁移买卖和转让古树名木、改变城市园林绿化规划、绿化用地使用性质的审批；负责古树名木的保护与管理。组织城市规划区园林绿化的宣传工作；负责城市规划区的园林绿化普查、统计和园林信息的收集工作；负责组织开展创建园林式单位和园林式居住区的活动。
2、 机构设置
峨眉山市城市绿化保障中心属于峨眉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部门下属的二级预算单位，下设独立编制机构1个，其中行政机构0个，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机构0个，其他事业机构1个。本单位无内设机构。
纳入2021年度单位决算编制范围的独立编制机构包括：峨眉山市城市绿化保障中心。


